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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

2018-062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0日召开了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

或结构性存款，上述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可循环滚动

使用。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21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

根据以上决议，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鸣志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鸣志自控” ）于近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

了相关协议，并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8年8月31日，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的资金5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购买了“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投资起始日：2018年9月3日

投资到期日：2018年11月5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3.00%~3.50%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500万元

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类型为保证收益型，本金及收益币种为人民币，资金来源为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2018年8月3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鸣志自控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的资金500万

元， 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理财产品 “智能定期理财16号 （可质

押）” ，理财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智能定期理财16号（可质押）”

投资起始日：2018年9月3日

投资到期日：2018年11月5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3.45%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500万元

上述理财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及收益币种为人民币，资金来源为公

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已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期，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

结构性存款尚未到期的金额为21,000万元 （包含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

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产品

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关

联交易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智能定期理

财16号

（可质押）

4,000 2018.07.26 2018.10.25

保本浮

动收益

4.10% 否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利多多对公

结构性存款

(新客专属)固

定持有期

JG402期

6,000 2018.07.27 2018.10.25

保证

收益

4.55% 否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结构

性存款91天

10,000 2018.07.30 2018.10.29

本金完

全保障

4.40% 否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500 2018.09.03 2018.11.05

保证

收益

3%�~�

3.5%

否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智能定期理

财16号

（可质押）

500 2018.09.03 2018.11.05

保本浮

动收益

3.45% 否

合计 - 21,000 - - - - -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证收益型的结构性存款和保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在相关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

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日

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09月04日

证券代码：

600388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编号：临

2018-069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公司第一大股东龙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净实业

集团” ） 及其关联方拟通过其自身证券账户或其成立信托计划等方式自增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在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不高于2,138万股，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9月3日， 龙净实业集团及其

关联方利用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致恒铂金14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致恒铂金 14� 号信托计划” ）及“陕西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阳光财富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阳光财富1号信托计划”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

690,4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已达到本次增持股票计划数量的50%。

公司于2018年9月3日收到龙净实业集团《关于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

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6,

325,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4%。

二、增持计划

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拟通过其自身证券账户或其成立信托计划等方

式自公告之日起在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不高于2,138万股，累

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4日《关于第一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临2018-06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9月3日，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利用“致恒铂

金 14�号信托计划” 及“阳光财富1号信托计划”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10,690,4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已达到本次增持股票计划数量

的50%。截至本公告日，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7,015,

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04%，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龙净实业集团 183,525,140 17.17 183,525,140 17.17

阳光财富1号信托计划 18,489,835 1.73 19,329,898 1.81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莱沃1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4,310,030 4.14 44,310,030 4.14

致恒铂金14号信托计划 9,850,404 0.92

合计 246,325,005 23.04 257,015,472 24.04

四、其他事项说明

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承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与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增持计划安排， 不进行内幕交

易、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份，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

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龙净实业集团及其关联方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的

有关情况，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39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和募集资

金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对最高额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投资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

上述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8年6月1日披露的《浙江

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2）。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向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浙商证券汇银 198�号固定

收益凭证” 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 具体内容见公司

于2018年6月2日披露的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8年9月3日到期收回, 收回本金2,000万元, 获得收益247,

232.88元。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公

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使用剩余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

2018-

临

052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31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刘峭

妹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刘峭妹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和证券

事务代表的职务，辞职后刘峭妹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刘峭妹女士确认其与公

司及公司监事会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需提请公司股东关注事项。

因刘峭妹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刘峭妹女士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公司监事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职工监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对刘峭妹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

2018-050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洋” 或“公司” ）于

2017年8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荣鑫科技” ）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鞍山搏纵” ），以上详情请参阅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18年8月31日，公司收到荣鑫科技通知，鞍山搏纵已取得鞍山市铁西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铁西）工商核注通内

字[2018]第2018007615号），鞍山搏纵的工商注销登记已办理完毕。

本次荣鑫科技吸收合并鞍山搏纵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不构成影

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8-083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1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8年7月27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8年8月7日披露了《黑

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2018� 年8

月8日首次实施了回购，并于8月14� 日公告了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18年7月12日、7月27日、7月28日、8月7日、8月9日、8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18年8月31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合计18,723,3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132%，成交均价3.098元/股，成交的最高价3.23元/

股，最低价2.8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57,985,904.4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

费用）。

公司将根据后续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中 国 华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省 分 公 司 资 产 拍 卖 公 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拥有对上饶市龙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债权资产， 我司将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8 年 9 月 11 日 18 时止

（延时除外）在阿里巴巴资产拍卖网络平台（淘宝网）（https://zc-paimai.taobao.

com）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我司对“上饶市龙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 ，债权信息详见下表：

展示时间： 自 2018 年 9 月 4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

我司将在淘宝网及我司（南昌铁街 2 号）进行展示。

竞买保证金：有意竞买人应在 2018 年 9 月 11 日 10 时前

将竞买保证金 420 万元汇入以下指定账户（户名：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户银行：工商

南昌市洗马池支行，账号：1502001729000000248）。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意向投资者，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

其他：网络公开拍卖其他信息、具体规则及未尽事宜详见

我司在淘宝网公示《竞买须知》。

咨询人：程先生，联系电话 0791-8664891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注： 上表列示资产说明仅供参考，欲咨询了解上表列示债权资产的相关具体情况，请与中国华融江西分公司联系。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债务情况（单位：万元）

保证担保 抵质押物情况

本金

欠息(截至

2018/8/22)

本息合计

1

上饶市龙翔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391.8 4582 9973.8

晶华健（江西）实业有限公司、

乐社明、蒋冬香提供保证担保

上饶龙翔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

的翡翠城共计 1776.3㎡的在建

工程和三期 26260.11㎡土地；

上饶龙翔 100%股权质押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19.8360�

20.2980�

29.7689�

14.6508�

10.7453�

13.3730�

10.1350�

13.8193�

9.1261�

5.3897�

10.0000�

10.0138�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8-16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8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9

月05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第三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３４２

，

１５５

，

３７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２５４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７．９９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６．９７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高于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

Ｊ６６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

６．５９

倍（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

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文）的要

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

别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进行的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并推迟刊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行人基

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每股净资产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７．９９

元

／

股。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

行新股申购。

（

３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

签后，应依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

４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５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

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３．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４

日登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全

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须充分了解发行人的

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

人受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

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４．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５．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每股净资产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７．９９

元

／

股。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６．９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６．２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

为“货币金融服务业（

Ｊ６６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

金融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６．５９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７．９９

元

／

股对应

的

２０１７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

６．９７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

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近

２０

个交易日

均价

（

元

／

股

）

２０１７

年每股收益

（

扣非前后孰低

，

元

／

股

）

２０１７

年静态市盈

率

（

倍

）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１７．０３ １．８０ ９．４６

６００９１９

江苏银行

６．２９ １．０２ ６．１６

６００９２６

杭州银行

８．０２ １．２４ ６．４７

６０１００９

南京银行

７．３８ １．０９ ６．７７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５．８４ ０．９９ ５．９０

６０１２２９

上海银行

１１．２１ １．９５ ５．７５

６０１８３８

成都银行

９．４０ １．１８ ７．９６

６０１９９７

贵阳银行

１２．１８ １．９４ ６．２８

算术平均值

－ － ６．８４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７．９９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

后市盈率高于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亦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

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

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

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６．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

资者报价情况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７．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

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

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

不参与本次发行。

８．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

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

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

价。

９．

按本次发行价格

７．９９

元

／

股、发行新股

３４２

，

１５５

，

３７６

股计算的发行人预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７３

，

３８２．１５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约

９

，

２１６．４１

万元后，预计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６４

，

１６５．７４

万元。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等相关情况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发行人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

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

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１０．

本次发行申购， 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

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单

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

进行新股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

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１２．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

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

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１３．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

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和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

决定。

１４．

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１５．

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

（

４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

发行；

（

５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

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

监会报告并公告，待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

证监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

发行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光学”、“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２５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或“主承销商”）。 发

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永新光学”，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２９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

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５．８７

元

／

股，发行数

量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８

，

７９４

，

４９７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４８６

，

２１３

，

６３７．３９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５

，

５０３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

，

７２９

，

３６２．６１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

２

，

２７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０７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１０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

份数量

３

，

２２０

股为无效申购，对应金额为

８３

，

３０１．４

元。 有

１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９５

股为无效认购，对

应金额为

２

，

４５７．６５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

，

０９６

，

６８５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５４

，

２４１

，

２４０．９５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３

，

３１５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８５

，

７５９．０５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陈星桥 陈星桥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２

顾龙棣 顾龙棣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３

韩军 韩军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４

深圳布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灵均

－

布谷择时多策略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５

周亚珍 周亚珍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６

冯嫦兰 冯嫦兰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７

张国玲 张国玲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８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９

张高溢 张高溢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１０

钟宝申 钟宝申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合计

３

，

２２０ ８３

，

３０１．４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

（

股

）

获配金

额

（

元

）

应缴款

金额

（

元

）

实际缴

款金额

（

元

）

实际配

售股数

（

股

）

实际配

售金额

（

元

）

放弃认

购股数

（

股

）

１

陈永斌 陈永斌

３２２

８

，

３３０．１４

８

，

３３０．１４

５

，

８８０．１４

２２７

５

，

８７２．４９

９５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以下简

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以

下简称“《配售细则》”），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

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８

，

８１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８１５

，

１２１．６６

元，主承

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５２％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３７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

不超过

４

，

１６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１２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４８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

日（

Ｔ－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ｒｓｃ／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


